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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1.1  依據

交通部○○○局 (以下簡稱 貴局)於○○○年○○月○○日以○○○方式委託○○廠商辦理‥‥

設計監造專業技師簽證執行作業之依據，將依以下所列之文件、圖說、規範等，並以最新頒訂施行者為準。

(1)技師法及其相關核定之解釋函文。

(2)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及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

(3)交通部及○○○局頒訂之相關法令及行政規則。

(4)本案契約及其附件。

(5)其他未經規定之事項，承辦簽證技師應依據其專業知識與技能、學理、經驗、慣例以及其他有關之文獻、資料等，基於機關之最佳利益予以判斷。
1.2  目的

為落實技師法及技師簽證制度，藉由各類技師專業的協助，確實執行工程品質認證工作，以提昇工程的品質與可靠度。

1.3  工程概要

1.4  工作目標

第二章  法令依據及相關規範

2.1  技師法相關規定與執行
技師簽證之法源依據為技師法第13條第3項規定：「為提高技術服務品質或維護公共衛生安全，得擇定科別或技術服務種類，實施技師簽證；簽證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執行如下：

一、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涉及不同科別技師執業範圍者，應由不同科別技師為之，並分別註明各自負責之範圍。其關聯二以上科別技師執業範圍之介面部分，得標廠商應指定一技師負責整合，並由其與其他涉及科別之技師共同簽證負責。
二、技師執行簽證，應親自為之，並僅得就本人或在本人監督下完成之工作為簽證；涉及現場作業者，技師應親自赴現場實地查核後，始得為之。

三、承辦技師應依技師法第16條規定，於所製作之圖樣、書表及簽證報告上簽署，並加蓋技師執業圖記。

四、承辦技師應備妥執業技師之業務登記資料、技師辦理簽證表格、簽證工作底稿、技師業務登記本等書面資料，提供機關稽核。

五、簽證報告應記載下列事項，並由技師簽署姓名及加蓋技師執業圖記。
（1）案名；有案號者，其案號。
（2）技師姓名、科別及執業執照字號。
（3）簽證之法令依據。
（4）委託者姓名或名稱、地址。
（5）委託事項、日期。
（6）受委託廠商名稱、地址。
（7）簽證範圍、簽證項目、簽證內容、簽證意見。
（8）簽證日期。

六、技師執行簽證，應將簽證經過確實作成紀錄，連同所有相關資料、文據彙訂為工作底稿，其編製應符合下列規定：
（1）明列重要事實或數字之來源及取得日期；其屬自行演算或判斷者，列示其計算經過之紀錄或註明判斷依據。

（2）基於委託事項有必要辦理現場查核者，應載明查核方法、經過及完成日期，並附現場查核照片。
（3）各項工作底稿間相互引用之主要事實或數字，應分別註明參照索引之頁次。
（4）工作底稿應以有系統方法依序編列頁次，並裝訂成冊。

（5）技師應於完成工作底稿後，於首頁簽署，並加蓋技師執業圖。
2.2  相關法令依據及規範

(本技術服務案設計及監造所依循法令如交通部公路橋梁設計規範、交通部公路橋梁耐震設計規範、混凝土設計規範、勞工安全相關法令‥‥等，各規範須列出版次)

2.3  特殊規範或參考準則

(國內無相關規定，參考國外或準則者)

第三章  簽證技師及工作項目

3.1  工作項目
一、設計部分

	項次
	工作項目
	技師執業執照字號
	技師姓名
	備註

	1
	航空測量
	
	
	

	2
	工址調查
	
	
	

	3
	定線工程
	
	
	

	4
	機電工程
	
	
	

	5
	照明工程
	
	
	

	6
	道路工程
	
	
	

	7
	橋梁工程
	
	
	

	8
	隧道工程
	
	
	

	9
	水理分析及排水工程
	
	
	

	10
	交通工程
	
	
	

	11
	水土保持工程
	
	
	

	12
	環境工程
	
	
	


【視實際情況調整】
二、工程監造部分
	項次
	工作項目
	技師執業執照字號
	技師姓名
	備註

	1
	監造計畫書（修正）
	
	
	

	2
	品質計畫與施工計畫審查
	
	
	

	3
	施工圖說審查
	
	
	

	4
	材料與設備抽驗
	
	
	

	5
	施工查驗與查核
	
	
	

	6
	設備功能運轉測試之抽驗
	
	
	

	7
	其他必要項目
	
	
	

	
	
	
	
	

	
	
	
	
	


3.2  簽證技師經歷簡介

第四章  簽證技師辦理工作

4.1  簽證作業簽署方式

簽證作業執行方式應依照技師法第16條之規定辦理。依照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8年12月2日工程技字第09800526520號令說明並對照工作項目，彙整如下表2.1：

表2.1  技師簽證作業簽署方式
	項次
	簽署規定
	辦理範圍

	一
	應逐頁簽署並加蓋技師執業圖記者
	1. 基本設計(設計原則)圖。

2. 細部設計(設計初稿)圖。

3. 變更設計圖。

4. 各階段抽查施工作業及抽驗材料設備之抽查（驗）之綜合研判總表。

	二
	應於封面或內容首頁簽署並加蓋技師執業圖記，且全份文件應裝訂成冊、編目錄及頁碼並加蓋騎縫章者
	1. 測量、地質調查及其他補充調查或勘測報告。 
2. 規劃設計書及可行性報告。 
3. 工作計畫書。 
4. 設計計算書。 
5. 工程預算書。 
6. 監造計畫書。 
7. 公共工程監造報表。 
8. 抽查施工作業及抽驗材料設備之抽查（驗）紀錄表。 
9. 調查報告。 
10. 鑑定報告。 
11. 評估報告及檢測報告。 

	三
	應就審查之右列文件或物件，於相關審查意見表（單）簽署並加蓋技師執業圖記
	1. 施工計畫
2. 品質計畫
3. 預定進度表
4. 施工圖
5. 器材樣品
6. 材料設備
7. 設備功能運轉測試報表
8. 試驗報告
9. 竣工及結算文件

	四
	其他圖樣、書表及技師簽署方式，由技師法中央主管機關視個案情形核釋之。


4.2  工作重點

一、設計部分
(一)初步設計

1.辦理1/1000地形圖測量基本圖資，建立補充導線網、水準點，測繪複雜地形、地區或重大結構設施範圍之大比例尺(1/200、1/500或1/1000)地形圖，道路、河川排水橫斷面測量及獨立點座標、高程之測量等。

2.擬訂標準斷面、設計準則及路權設定原則。

3.擬定路線之平縱面設計及構造型式，檢核道路主線（含爬坡車道）、匝道及分匯流點之服務水準，並研擬交通安全、交通工程、交控等設施佈設方案。

4.研擬大地工程設計準則、橋梁基礎型式及開挖擋土工法、邊坡穩定及保護工法、地盤改良方案、液化潛能分析、環境敏感地帶及緊鄰既有結構物之地工設計及施工對策。

5.推估橋梁通水斷面及洪水位，依實測河川斷面及水利主管機關規劃河川法線研訂河川橋及排水橋橋梁長度，並依設計洪峰流量推估洪水位、橋墩迴水及沖刷深度。

6.路段沿線防洪、灌排設施及其它相關排水各項資料之蒐集與分析。調查電力、給水、油管、通訊等公共管線。

7.擬訂橋梁設計準則及標準圖，整體景觀設計初擬。

8.配合各橋址地形決定橋長、跨徑及上、下部結構型式、接合型式、斷面尺寸、施工方案等橋梁結構種類，建議基礎型式及深度。

9.橋梁結構型式研究比較，研擬建議特殊橋梁比較方案及橋梁外型景觀。

10.擬訂施工綱要計畫及施工安全風險評估。

11.研提初步設計圖說及工程建造經費概算。

12.依工程實需設定用地路權。

13.依機關指示辦理相關工作。

(二)細部設計
1.路線平、縱面幾何設計，交流道、交通工程設施細部設計及路面設計分析等。

2.研提大地工程設計成果，並提出其它相關報告如：邊坡穩定工程設計報告、地盤改良設計報告、監測計畫等。

3.各項排水工程設施，推估設計逕流量，檢核通水斷面，截流系統、橫交灌排水及路面排水系統之設計與分析。

4.橋梁結構工程設計，結構型式與外觀之選定及設計，整體景觀設計。
5.繪製設計圖、編製設計計算書、數量計算書及施工規範等。

6.編製各項計畫工程預算書及招標文件及協助發包作業。

7.擬定監造計畫

二、監造部分
1.依工程合約解釋圖說及施工規範規定辦理。

2. 審查承包商所提開工報告、施工計畫書、品管計畫書、施工詳圖及各項材料，且協助施工廠商解決及辦理相關事宜，必要時可提出建議。

3.處理承包商提出各項施工疑義，辦理必要之變更設計。

4.管制施工品質、嚴予督導監造工程師辦理工程材料之試驗事宜（含取樣、送驗），並依工程契約及設計要求提出試驗報告審查結果，以符合工程契約及設計要求。

5.查核承包商現場材料管理。
6.查核承包商提報之「工程日報表」，督導監造工程師按時填報「監工日報表」、品管作業各項報表。

7.督導監造工程師辦理工程估驗、查驗、竣工之作業。

8.辦理工程竣工圖之審查、決(結)算書審查及會同驗收。

9.督促承包商確實依據施工計畫及進度施工。

10.提供施工之顧問諮詢事項及工程簡報之製作，並監督承包商依合約規定拍攝施工前、中、後及各項重點施工之照片。

11.協調處理施工中之糾紛，並研議解決處理方案。

12.其他相關施工事項之協調、監督、審查工作。

13.督導監造工程師辦理工區內各項工地事務之管理及維護事宜，履約界面及其他相關施工事項之協調、監督、審查工作。

14.督導施工廠商依法規辦理有關施工許可及執照等文書作業及申請。

15.配合相關機關對本工程查核及督導，並辦理監造單位應辦理事項。

16.工程解約後中途結算。

三、其他

(一)承辦技師應依技師法及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規定，向機關提出簽證報告。

(二)承辦技師應依機關之通知指派相關科別技師參加必要之會勘、相關會議及品質檢驗，並當日完成簽證。

(三)承辦技師應協助驗收。

4.3  工作內容及方法
第五章  簽證報告及紀錄

5.1  報告內容

依據「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規定，向機關提出簽證報告，其內容應包括下列項目：

(1) 案名及案號。

(2) 技師姓名、科別及執業執照字號。 

(3) 簽證之法令依據。 

(4) 委託者名稱、地址。 

(5) 委託事項、日期。 

(6) 受委託廠商名稱、地址。 

(7) 簽證範圍、簽證項目、簽證內容、簽證意見。 

(8) 簽證日期。

5.2  簽證工作底稿

依據「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應將簽證經過確實作成紀錄，連同所有相關資料、文據彙訂為工作底稿。 

工作底稿為技師製作圖樣、書表及編撰簽證報告之主要依據，其編製應符合下列規定： 

(1) 明列重要事實或數字之來源及取得日期；其屬自行演算或判斷者，列示其計算經過之紀錄或註明判斷依據。 

(2) 基於委託事項有必要辦理現場查核者，應載明查核方法、經過及完成日期，並附現場查核照片。 

(3) 各項工作底稿間相互引用之主要事實或數字，應分別註明參照索引之頁次。 

(4) 工作底稿應以有系統方法依序編列頁次，並裝訂成冊。 

(5) 技師應於完成工作底稿後，於首頁簽署，並加蓋技師執業圖記。

技師對於工作底稿應盡保密及妥善保管之責任，除應委託人要求借閱者外，不得洩漏其中任何資料，並應自提出簽證報告之日起，至少保存5年；其依本法第7條第1項第2款或第3款規定執業者，由執業機構負責保管工作底稿。

5.3  簽證紀錄

技師執行業務所為之簽證紀錄，應每6個月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其紀錄內容應包括下列事項： 

(1) 案名及其案號。 

(2) 技師姓名、科別及執業執照字號。 

(3) 簽證之法令依據。 

(4) 委託者名稱、地址。 

(5) 委託事項、日期。 

(6) 簽證內容摘要。 

(7) 簽證日期。

5.4  其他

(1) 對於契約規定之委託工作項目之執行過程之紀錄文件資料，依序分類建檔、備份2份交由委託機關查收。 

(2) 應彙整各期簽證報告為簽證總報告，於工程驗收合格10日內提送委託機關。 

5.5  簽證報告範例

一、首頁
(一)橋梁工程技師簽證部分

	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報告

	一
	案名
	名  稱 ： 

	
	
	案　號 ：

	二
	簽證技師
	姓名：

	
	
	科別：

	
	
	執業執照字號：

	三
	簽證法令依據
	1. 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 

2. 

	四
	委託者
	名稱：

	
	
	地址：

	
	
	電話：
	傳真：

	五
	委託事項
	
	委託日期：  年　 　月　  日

	六
	受委託廠商
	名稱：

	
	
	地址：

	
	
	電話：
	傳真：

	七
	簽證說明
	簽證範圍：橋梁工程
	執業圖記：



	
	
	簽證項目：

□設計    □監造     □其他
	

	
	
	簽證內容：
	

	
	
	簽證意見：

	八
	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技師簽署：

	備註
	1.公共工程於發包施工前，應檢附該工程委託相關科別技師辦理設計之簽證報告

2.公共工程於監造廠商之各期計價、驗收（包括部分驗收）前及招標文件另有規定時，應檢附該工程委託相關科別技師辦理監造之簽證報告

3.本表格如不敷使用，得以附件方式表達。

4.本表供參考，承辦單位可自行依需求調整。


二、設計查核項目：
(一)橋梁工程部分

	項目
	文件

	□地質資料
	結構計算書

	□結構分析模式
	

	□載重
	

	□上部結構計算
	

	□下部結構計算
	

	□基礎結構計算
	

	□圖說封面
	設計圖說

	□圖說目錄
	

	□索引圖及幾何數據圖
	

	□橋梁平立面圖
	

	□結構平立面圖
	

	□上構標準斷面圖
	

	□隔梁結構圖
	

	□預力配置平立面圖
	

	□預力配置斷面圖
	

	□結構施工示意圖
	

	□橋墩結構圖
	

	□基礎結構圖
	

	□橋台結構圖
	

	□擋土橋結構圖
	

	□橋梁附屬設施結構圖
	

	□結構標準圖
	

	□施工特訂條款
	施工技術規範

	□施工規範
	

	□工程計算書
	數量計算書

	□其他
	


【視實際情況調整】
三、監造查核項目：

	項目
	文件

	□監造計畫書（修正）
	監造計畫書書

	□品質計畫書與施工計畫書審查
	審查意見表單

	□施工圖說審查
	審查意見表單

	□材料與設備抽驗
	抽(查)驗紀錄表

	□涉及隱蔽部分及檢停留點，查驗施工廠商履約品質
	相關查驗表

	□設備功能運轉測試
	審查意見表

	□公共工程監造紀錄
	監造日報表

	□預定進度表、施工圖、器材樣品、材料設備審查
	相關審查表

	□配合工程查核、督導到場說明
	出席紀錄

	□工程查驗、初驗、驗收及複驗時，依機關通知到場說明、協驗
	工程查驗(初驗、驗收、複驗)紀錄

	□變更設計
	變更設計預算書

	□竣工文件審查
	審查意見表

	□其他
	


附表 監造查核項目：橋樑工程 (請勾選符合之項目)
	項目
	文件

	1、施工圖
	

	□（1）各單項工程施工圖
	施工圖

	· (2）假設工程之施工設計圖說及施工檢驗文件
	施工圖

	· 其他
	

	2、施工計畫書
	

	□（1）整體工程施工計劃(含施工預定進度網圖)
	計畫書

	□（2）品質計畫
	計畫書

	□（3）安全衛生計畫
	計畫書

	□（4）環境保護執行計畫
	計畫書

	□（5）原有區域排水計畫
	計畫書

	□（6）水土保持計畫
	計畫書

	□（7）借棄土（碴）計畫
	計畫書

	□（8）緊急應變計畫書
	計畫書

	□（9）防汛暨防颱計畫書
	計畫書

	□（10）營建工地逕流廢水削減計劃書
	計畫書

	□（11）交通維持計畫書
	計畫書

	□（12）施工測量計畫
	計畫書

	□（13）清除與掘除施工計畫書
	計畫書

	□（14）基樁施工計畫
	計畫書

	□（15）基礎(構造物)開挖施工計畫
	計畫書

	□（16）開挖觀測及監測計畫
	計畫書

	□（17）基礎(構造物)回填計畫
	計畫書

	□（18）墩柱施工計畫
	計畫書

	□（19）就地支撐工法施工計畫
	計畫書

	□（20）支撐先進工法施工計畫
	計畫書

	□（21）場鑄懸臂工法施工計畫
	計畫書

	□（22）場鑄節塊推進工法施工計畫
	計畫書

	□（23）預鑄節塊吊裝施工計畫
	計畫書

	□（24）預鑄預力混凝土梁吊裝施工計畫
	計畫書

	□（25）鋼梁製作施工計畫
	計畫書

	□（26）鋼梁吊裝施工計畫
	計畫書

	□（27）鋼梁現場焊接施工計畫
	計畫書

	□（28）鋼梁塗裝施工計畫
	計畫書

	□（29）鋼梁現場塗裝施工計畫
	計畫書

	□（30）橋面板施工計畫
	計畫書

	□（31）支承安裝施工計畫
	計畫書

	□（32）橋面伸縮縫安裝施工計畫
	計畫書

	□（33）橋護欄施工計畫
	計畫書

	□（34）橋面排水施工計畫
	計畫書

	□（35）施工便橋及構台施工計畫
	計畫書、計算書

	□（36）丁類危險性工作場所評估
	計畫書

	□ 其他
	

	3、施工現場查核
	

	□（1）材料與設備查核
	查核表

	□（2）基樁鋼筋施工查核
	查核表

	□（3）基樁鑽掘施工查核
	查核表

	□（4）基樁混凝土澆置作業查核
	查核表

	□（5）基礎(構造物)開挖施工查核
	查核表

	□（6）基礎(構造物)回填作業查核
	查核表

	□（7）基礎鋼筋施工查核
	查核表

	□（8）墩柱施工查核
	查核表

	□（9）就地支撐工法施工查核
	查核表

	□（10）支撐先進工法施工查核
	查核表

	□（11）場鑄懸臂工法施工查核
	查核表

	□（12）場鑄節塊推進工法施工查核
	查核表

	□（13）預鑄節塊吊裝施工查核
	查核表

	□（14）預鑄預力混凝土梁吊裝施工查核
	查核表

	□（15）鋼梁製作施工查核
	查核表

	□（16）鋼梁吊裝施工查核
	查核表

	□（17）鋼梁現場焊接施工查核
	查核表

	□（18）鋼梁塗裝施工查核
	查核表

	□（19）鋼梁現場塗裝施工查核
	查核表

	□（20）橋面板施工查核
	查核表

	□（21）支承安裝施工查核
	查核表

	□（22）橋面伸縮縫安裝施工查核
	查核表

	□（23）橋護欄施工查核
	查核表

	□（24）橋面排水施工查核
	查核表

	□（25）施工便橋及構台施工查核
	查核表

	□（26）拌合廠供料品質管制作業查核
	查核表

	□（27）AC及混凝土拌合廠及各項材料驗廠查核
	查核表

	□（28）水泥混凝土及瀝青混凝土等配合設計查核
	查核表

	□（29）瀝青混凝土平坦度查核
	查核表

	· 其他
	

	4、竣工報告
	

	□（1）竣工圖
	竣工圖

	□（2）竣工文件
	報告書

	□ 其他
	


四、簽證技師資料

姓名：

技師執業執照證號：
所屬公會：

公會會籍編號：

執業機構名稱：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傳真：

簽證紀錄上網申報期限：    年    月    日

	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報告（設計）

	一
	案名
	名  稱 ： 

	
	
	案　號 ：

	二
	簽證技師
	姓名：

	
	
	科別：

	
	
	執業執照字號：

	三
	簽證法令依據
	3. 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 

4. 

	四
	委託者
	名稱：

	
	
	地址：

	
	
	電話：
	傳真：

	五
	委託事項
	
	委託日期：  年　 　月　  日

	六
	受委託廠商
	名稱：

	
	
	地址：

	
	
	電話：
	傳真：

	七
	簽證說明
	簽證範圍：橋梁工程
	執業圖記：



	
	
	簽證項目：

□設計    □監造     □其他
	

	
	
	簽證內容：
	

	
	
	簽證意見：

	八
	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技師簽署：

	備註
	1.公共工程於發包施工前，應檢附該工程委託相關科別技師辦理設計之簽證報告

2.公共工程於監造廠商之各期計價、驗收（包括部分驗收）前及招標文件另有規定時，應檢附該工程委託相關科別技師辦理監造之簽證報告

3.本表格如不敷使用，得以附件方式表達。

4.本表供參考，承辦單位可自行依需求調整。


設計查核項目：

	項目
	文件

	□地質資料
	結構計算書

	□結構分析模式
	

	□載重
	

	□上部結構計算
	

	□下部結構計算
	

	□基礎結構計算
	

	□圖說封面
	設計圖說

	□圖說目錄
	

	□索引圖及幾何數據圖
	

	□橋梁平立面圖
	

	□結構平立面圖
	

	□上構標準斷面圖
	

	□隔梁結構圖
	

	□預力配置平立面圖
	

	□預力配置斷面圖
	

	□結構施工示意圖
	

	□橋墩結構圖
	

	□基礎結構圖
	

	□橋台結構圖
	

	□擋土橋結構圖
	

	□橋梁附屬設施結構圖
	

	□結構標準圖
	

	□施工特訂條款
	施工技術規範

	□施工規範
	

	□工程計算書
	數量計算書

	□其他
	


【視實際情況調整】

簽證技師資料

姓名：

技師執業執照證號：

所屬公會：

公會會籍編號：

執業機構名稱：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傳真：

簽證紀錄上網申報期限：    年    月    日

	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報告（監造）

	一
	案名
	名  稱 ： 

	
	
	案　號 ：

	二
	簽證技師
	姓名：

	
	
	科別：

	
	
	執業執照字號：

	三
	簽證法令依據
	5. 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 

6. 

	四
	委託者
	名稱：

	
	
	地址：

	
	
	電話：
	傳真：

	五
	委託事項
	
	委託日期：  年　 　月　  日

	六
	受委託廠商
	名稱：

	
	
	地址：

	
	
	電話：
	傳真：

	七
	簽證說明
	簽證範圍：橋梁工程
	執業圖記：



	
	
	簽證項目：

□設計    □監造     □其他
	

	
	
	簽證內容：
	

	
	
	簽證意見：

	八
	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技師簽署：

	備註
	1.公共工程於發包施工前，應檢附該工程委託相關科別技師辦理設計之簽證報告

2.公共工程於監造廠商之各期計價、驗收（包括部分驗收）前及招標文件另有規定時，應檢附該工程委託相關科別技師辦理監造之簽證報告

3.本表格如不敷使用，得以附件方式表達。

4.本表供參考，承辦單位可自行依需求調整。


監造查核項目：

	項目
	文件

	□監造計畫書（修正）
	監造計畫書書

	□品質計畫書與施工計畫書審查
	審查意見表單

	□施工圖說審查
	審查意見表單

	□材料與設備抽驗
	抽(查)驗紀錄表

	□涉及隱蔽部分及檢停留點，查驗施工廠商履約品質
	相關查驗表

	□設備功能運轉測試
	審查意見表

	□公共工程監造紀錄
	監造日報表

	□預定進度表、施工圖、器材樣品、材料設備審查
	相關審查表

	□配合工程查核、督導到場說明
	出席紀錄

	□工程查驗、初驗、驗收及複驗時，依機關通知到場說明、協驗
	工程查驗(初驗、驗收、複驗)紀錄

	□變更設計
	變更設計預算書

	□竣工文件審查
	審查意見表

	□其他
	


附表 監造查核項目：橋樑工程 (請勾選符合之項目)
	項目
	文件

	1、施工圖
	

	□（1）各單項工程施工圖
	施工圖

	· (2）假設工程之施工設計圖說及施工檢驗文件
	施工圖

	· 其他
	

	2、施工計畫書
	

	□（1）整體工程施工計劃(含施工預定進度網圖)
	計畫書

	□（2）品質計畫
	計畫書

	□（3）安全衛生計畫
	計畫書

	□（4）環境保護執行計畫
	計畫書

	□（5）原有區域排水計畫
	計畫書

	□（6）水土保持計畫
	計畫書

	□（7）借棄土（碴）計畫
	計畫書

	□（8）緊急應變計畫書
	計畫書

	□（9）防汛暨防颱計畫書
	計畫書

	□（10）營建工地逕流廢水削減計劃書
	計畫書

	□（11）交通維持計畫書
	計畫書

	□（12）施工測量計畫
	計畫書

	□（13）清除與掘除施工計畫書
	計畫書

	□（14）基樁施工計畫
	計畫書

	□（15）基礎(構造物)開挖施工計畫
	計畫書

	□（16）開挖觀測及監測計畫
	計畫書

	□（17）基礎(構造物)回填計畫
	計畫書

	□（18）墩柱施工計畫
	計畫書

	□（19）就地支撐工法施工計畫
	計畫書

	□（20）支撐先進工法施工計畫
	計畫書

	□（21）場鑄懸臂工法施工計畫
	計畫書

	□（22）場鑄節塊推進工法施工計畫
	計畫書

	□（23）預鑄節塊吊裝施工計畫
	計畫書

	□（24）預鑄預力混凝土梁吊裝施工計畫
	計畫書

	□（25）鋼梁製作施工計畫
	計畫書

	□（26）鋼梁吊裝施工計畫
	計畫書

	□（27）鋼梁現場焊接施工計畫
	計畫書

	□（28）鋼梁塗裝施工計畫
	計畫書

	□（29）鋼梁現場塗裝施工計畫
	計畫書

	□（30）橋面板施工計畫
	計畫書

	□（31）支承安裝施工計畫
	計畫書

	□（32）橋面伸縮縫安裝施工計畫
	計畫書

	□（33）橋護欄施工計畫
	計畫書

	□（34）橋面排水施工計畫
	計畫書

	□（35）施工便橋及構台施工計畫
	計畫書、計算書

	□（36）丁類危險性工作場所評估
	計畫書

	□ 其他
	

	3、施工現場查核
	

	□（1）材料與設備查核
	查核表

	□（2）基樁鋼筋施工查核
	查核表

	□（3）基樁鑽掘施工查核
	查核表

	□（4）基樁混凝土澆置作業查核
	查核表

	□（5）基礎(構造物)開挖施工查核
	查核表

	□（6）基礎(構造物)回填作業查核
	查核表

	□（7）基礎鋼筋施工查核
	查核表

	□（8）墩柱施工查核
	查核表

	□（9）就地支撐工法施工查核
	查核表

	□（10）支撐先進工法施工查核
	查核表

	□（11）場鑄懸臂工法施工查核
	查核表

	□（12）場鑄節塊推進工法施工查核
	查核表

	□（13）預鑄節塊吊裝施工查核
	查核表

	□（14）預鑄預力混凝土梁吊裝施工查核
	查核表

	□（15）鋼梁製作施工查核
	查核表

	□（16）鋼梁吊裝施工查核
	查核表

	□（17）鋼梁現場焊接施工查核
	查核表

	□（18）鋼梁塗裝施工查核
	查核表

	□（19）鋼梁現場塗裝施工查核
	查核表

	□（20）橋面板施工查核
	查核表

	□（21）支承安裝施工查核
	查核表

	□（22）橋面伸縮縫安裝施工查核
	查核表

	□（23）橋護欄施工查核
	查核表

	□（24）橋面排水施工查核
	查核表

	□（25）施工便橋及構台施工查核
	查核表

	□（26）拌合廠供料品質管制作業查核
	查核表

	□（27）AC及混凝土拌合廠及各項材料驗廠查核
	查核表

	□（28）水泥混凝土及瀝青混凝土等配合設計查核
	查核表

	□（29）瀝青混凝土平坦度查核
	查核表

	· 其他
	

	4、竣工報告
	

	□（1）竣工圖
	竣工圖

	□（2）竣工文件
	報告書

	□ 其他
	


簽證技師資料

姓名：

技師執業執照證號：

所屬公會：

公會會籍編號：

執業機構名稱：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傳真：

簽證紀錄上網申報期限：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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